
1 

 

 

 

 

 

 

物联培字〔2022〕69 号 

关于印发《供应链管理师职业能力等级认证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中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要求，落实国家供应链战略，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

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8]6 号)精神，推动产业链

供应链高质量发展，完善物流与供应链人才培养体系，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物联）经研究决定，以供应

链管理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基础，依托中物联供应链管理

师职业能力体系，开展供应链管理师职业能力等级认证工作。 

现将《供应链管理师职业能力等级认证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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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给你们。请你们按要求做好相关培训和考试工作。 

 

附件：供应链管理师职业能力等级认证管理办法（试行）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22 年 6月 17日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22 年 6 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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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供应链管理师职业能力等级认证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规范供应链人才培养

工作，建立和完善供应链职业能力等级认证体系，以供应链管理师国

家职业技能标准为基础，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物

联）供应链管理师职业能力体系和国家相关管理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从事物流、采购、供应链及相关行业的从

业人员。 

第三条 供应链管理师职业能力等级认证（以下简称本认证）共

分为助理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为确保本认证工作的规范有序，认证过程的公平公正，

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职业能力认证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

员会）对本认证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由专家委员会负责修订标准、编审教材、审定《考试大

纲》、确定考试命题规则、开展能力测评等工作。 

第六条 为保证本认证工作的顺利进行，中物联成立供应链管理

师职业能力等级认证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管理办公室）负责认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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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组织实施，管理办公室设在中物联教育培训部。 

第七条 本认证在各地设立培训中心，培训中心须经专家委员会

审核并由管理办公室授权，培训中心按照本办法组织实施本地区的培

训工作，管理办公室有权对授权培训机构所开展的相关培训活动进行

监督。  

第八条 根据本认证考试工作需要，管理办公室在各地设立考试

中心，考试中心按照本办法组织实施本地区的考生报名审核和考试组

织工作。 

第九条 各培训中心和考试中心，应自觉接受管理办公室的管理、

监督和检查。 

第三章 考试等级与申报条件 

第十条 助理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经培训达到规定学时数，并取得合格证书者； 

（二）连续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年者； 

（三）取得物流、采购、供应链或相关专业大专毕业证书者（含

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应届毕业生）。 

第十一条 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取得本认证助理级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以上，

经本认证中级培训达到规定学时数，并取得合格证书者； 

（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满 4 年并取得本认证助理级证书者； 

（三）取得物流、采购、供应链或相关专业大专毕业证书，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满 3年者； 

（四）取得物流、采购、供应链或相关专业本科毕业证书者（含

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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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取得本认证中级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

经本认证高级培训达到规定学时数，并取得合格证书者； 

（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满 5年并取得本认证中级证书者； 

（三）取得物流、采购、供应链或相关专业本科毕业证书，连续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满 5年者； 

（四）取得物流、采购、供应链或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毕业证书

或学位证书者（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应届毕业生）。 

第四章 培训与考试 

第十三条 本认证实行“考培分离”和“统一标准、统一教材、

统一培训、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统一认证”的原则。 

第十四条 本认证考试内容分为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两部分，

均采用计算机考试方式。高级考试还需参加能力测评，测评方式为面

试。 

第十五条 本认证为统一考试，每年两次，时间分别安排在五

月第三周周六、十一月第三周周六。除统考时间外，报考人数达到一

定数量的考试中心，可向管理办公室提交申请，增加考试场次。 

第十六条 参加考试的人员可直接向当地授权考试中心报名，

也可将材料提供给授权培训中心，由培训中心代为办理报名。参加本

认证的人员须提供以下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或其它由公安机关颁发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二）学历证明复印件或学生证复印件； 

（三）由所在单位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或所在院系开具的应届毕

业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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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各地授权考试中心负责对本地区参加考试的人员进

行资格审核，专家委员会具有对报名资格的最终审查权。 

第五章 证书颁发 

第十八条 考试结束，管理办公室统一组织对考生试卷进行评

分,审查相关材料，并对考试合格人员相关情况进行汇总。 

第十九条 本认证各级别证书由中物联统一颁发，证书由管理

办公室制作，加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印章，证书实行全国统一编

号，可通过官网（www.clpp.org.cn）进行查询。证书将逐步实行年

审制度，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六章  国际互认 

第二十条 取得本认证的人员可申领由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

盟（IFPSM）颁发的相应级别的采购与供应全球标准证书，具体办法

参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认证项目与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国

际证书互认管理办法（试行）》。 

第二十一条 管理办公室每年集中两次办理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

联盟国际证书申领，时间分别为 3月、9月。 

第七章 收费标准 

第二十二条 本认证项目费用包括培训费和考试费。 

第二十三条 培训费用实行全国统一指导收费标准,具体如下：  

（一）助理级培训费为 2800元/人； 

（二）中级培训费为 4800元/人； 

（三）高级培训费为 680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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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助理级考试费为 500元/人、中级和高级两个等级的

考试费均为 580元/人。各等级补考费用统一为 260元/人。 

第二十五条 高级能力测评考试费为 1200元/人。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属管理办公室。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